山东省实验中学德润校区
校园防欺凌事件工作机制

为了加强对校园安全的管理，防止校园学生欺凌事件的发生，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制定校园学生欺凌事件工作方案。
一、组织机构
校园欺凌治理工作小组
组 长：李丽
副组长： 徐新民 李伯祥 时郑华   
成   员：各处室主任   班主任   任课教师
防欺凌举报电话
舒文娟（办公室）    58537008
董  浩（政教处）    58537093
郭其滨（安全办）    58537078
现场防护组
组长：董浩
组员：王若愚、许曙光
职责：发生欺凌事件后，组长马上带领本组成员赶赴现场，对欺凌学生进行强行阻止，确保人身安全。
疏散引导组
组长：何欣宇
组员：郭莉娜、孙衍博
职责：发生欺凌事件后，组长马上组织人员赶赴现场，疏散未被欺凌的学生，并疏散到安全地带。
通讯联络组
组长：左彦召
组员： 李治群 刘晓宇
职责：发生欺凌事件后，组长马上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同时向“110”和上级部门报告，传达事故情况。
现场救护组
组长：张宵
组员：王超 曹璇    陈洪冉（医务室）
职责：发生欺凌事件后，组长马上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对重伤人员立即拨打“120”，送往医院治疗。
二、宣传教育
充分利用学校教育阵地，如黑板报、宣传栏、广播、主题班会、家长群等向师生、家长广泛开展校园反欺凌教育宣传。
着力加强法制教育，使学生充分意识欺凌他人不仅是极端错误的不道德行为，造成后果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应急措施
1.学校门卫工作人员严格执行校门口来客登记制度，履行登记手续。
2.各班级加大对班级学生防欺凌安全保护意识的教育，同时要加大对班级问题学生的重点关注。
3.学校每学期请法制校长张所长到学校对全体学生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
4.带班领导及教师要认真履行值班职责，一经发现学生如有斗殴的矛盾苗头时，应及时制止，由班主任及时化解。
5.餐厅工作人员和学生会要加强学生就餐秩序和纪律的教育，发现学生有插队、起哄等现象时，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交给学部处理。  
四、预防措施
1.加强对师生进行法制和安全教育，自我保护意识。
2.严格门卫登记、管理度，控制外来人员进入学校。
3.对学生中存在的矛盾冲突，班主任及相关工作人员要及时化解，做好双方调节工作，并告知学生家长，由家长进一步进行思想疏导教育。
4.如学生中已发生欺凌事件，对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事件的当事人要耐心接待，尽力做好化解工作。
5.加强防范，要全面开展涉校涉生矛盾纠纷隐患排查，设置并公布校园欺凌治理的电话号码。对各种苗头性问题要及时处置。
6.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调查处置校园欺凌事件，对实施校园欺凌的学生，该批评教育要批评教育，对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后果的，要及时报案，依法处理。
7、监控室值班由带班领导、两个中层主任和两名教师组成，24小时掌握学生动向。
五、处理程序
1.学生的欺凌事件，进行逐渐调查处理，轻微事件由安全办和班主任共同处理，告知家长，做好学生思想疏导工作。
2.对学生之间发生的严重欺凌事件或校外不良分子到校对学生进行的欺凌事件，一经发现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以最快的速度把伤员送往就近医院抢救，并通知家长或家属。立即按要求逐级上报。
4.学校第一事件成立由政教处、安全办、班主任组成的调查组，对事件进行调查，同时要做好师生安抚工作，特别是受欺凌同学家长的安抚工作，确保事件处理不会造成新的伤害隐患。
六、职责分工
1.门卫，严格门卫工作制度，对来往人员及时查问并做好登记制度。    
2.带班领导和值班教师要加强校园巡视，及时处置突出事件。
3.各学部主任，在处理学生与学生之间矛盾、师生之间的矛盾，会同安全办、校园警务室、振远保安、派出所等人员取得联系，妥善处理突发事件。
4.办公室由舒文娟负责，根据《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会同王飞副校长妥善处理学生的伤害事故，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5.教务处由张柳悦负责，加强对学校内部网络的监控力度。
6.总务处由张宵负责，加强学校内部设施安全检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特别是加强食堂、宿舍的管理。
7.政教处由董浩负责，对有“问题”的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严重者告知学部主任和家长，应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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